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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资产咨询委托合同之补充协议一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2023年4月15日
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
本协议为编号【康国评咨字【2023】0019号】《资产咨询委托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3】年  4  月  15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共同签署：
甲      方：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聚宝
联 系 地 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西大道与绿杨路交叉口向北50米绿城江南里营销中心
联  系  人：丁玲

电       话：0519-88858700
乙      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敬东
联 系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1
联  系  人：门麒
电       话：15810683781
以上主体单独称“一方”，合称“双方”。
鉴于：
1、 甲方和乙方于【2021】年【10】月已签订编号为【康国评咨字【2021】1028号】的《资产咨询委托合同》，现甲方、乙方共同就《资产咨询委托合同》项下相关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签署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就本补充协议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约定或说明，本补充协议所使用的词语与《资产咨询委托合同》使用或定义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2、 2023年4月  15  日，甲方向乙方提出：为便于咨询目的更好实现，变更评估咨询基准日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重新进行咨询。
经双方协商，就上述事宜对《资产咨询委托合同》变更如下：
一、咨询目的
甲方因了解股权价值需要，委托乙方对设定范围下的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咨询。
二、咨询对象和咨询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咨询资产的对象和范围为《委托咨询资产明细表》所列示的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其中：1.截至2023年3月31日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应付未付股东上海诚盈三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借款利息263,438,539.97元。被咨询单位于评估咨询基准日未对上述未支付利息进行计提，根据本次咨询目的，甲方假设于评估咨询基准日已对上述未支付利息进行了计提，在此前提下交由乙方进行评估咨询，即在甲方委托咨询范围中包含上述假设于评估咨询基准日已计提的未支付借款利息，同时甲方相应地在其提供的《委托咨询资产明细表》开发成本及应付利息科目调整列支上述未支付借款利息263,438,539.97元。2.截至2023年3月 31日，存货-开发产品（B地块）陆续交付结转，土地增值税为预缴方式，目前B地块存在未来补缴土地增值税义务但暂未于账面计提，根据本次咨询目的，甲方假设于评估咨询基准日已对上述B地块未来可能存在的补缴土地增值税进行了计提，在此前提下要求乙方进行评估咨询，即本次咨询甲方要求咨询范围中包含甲方假设于评估咨询基准日经测算计提的B地块预计补缴土增税364,715,146.73元，同时甲方相应地在其提供的《委托咨询资产明细表》应交税费科目调整列支B地块预计补缴土增税364,715,146.73元。
乙方已明确告知甲方其所提供的《委托咨询资产明细表》与项目账务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甲方鉴于项目实际，要求乙方按其设定假设前提及其调整后的《委托咨询资产明细表》进行本次特定目的咨询。
三、评估咨询基准日
根据本次咨询目的，经双方协商确定评估咨询基准日为2023年3月 31日。

四、咨询服务费总额、支付时间和方式
1、咨询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元整（包含差旅费及乙方为完成咨询服务事项所需产生或支出的全部费用）。

2、资产咨询委托合同生效后，甲方已预付50%咨询服务费 陆万伍仟元整。余款在乙方提交咨询报告书时一次性付清。付款方式为 汇款 。本次变更评估咨询基准日不再另外收取咨询服务费，鉴于甲方已支付50%咨询服务费陆万伍仟元整，本次在乙方提交咨询报告书时一次性付清余款陆万伍仟元整。
3、乙方收款账号如下：
户名：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110060739018010013379
五、本补充协议为《资产咨询委托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与《资产咨询委托合同》不一致的，应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内容仍以《资产咨询委托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六、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表签署本补充协议的，应提供合法有效授权文件。

七、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肆】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贰】份。

八、本补充协议系经双方协商制定，在签署本补充协议时，本补充协议当事人双方对本补充协议的所有条款的规定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理解一致。

甲方：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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